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003021 证券简称：兆威机电  公告编号：2021-017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2

月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深圳市

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1】第 88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对关注函中提到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

核查，现将关注函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请结合你公司的经营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采取的做法，补充说

明设置触发值和目标值的原因及合理性，2021年度和2022年度考核指

标低于公司2019年度已实现营业收入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能否达到激

励效果，是否存在变相向激励对象输送利益的情形。 

 

回复如下： 

一、设置触发值和目标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公司的经营特点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微型传动系统、精密注塑件和精密模具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为通信设备、智能手机、汽车



  

电子、智能家居、服务机器人、个人护理、医疗器械等诸多领域的客

户提供定制化微型传动系统和精密注塑件。 

受产品定制化和下游行业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公司业务可能有

所波动，如通信设备行业4G、5G升级换代的规模与速度，会影响公司

应用于通信基站电调系统的微型传动系统业务的发展；智能手机渗透

率和全面屏解决方案的更新换代会影响到公司应用于智能手机摄像头

升降模组的微型传动系统业务的发展；汽车产销量增长趋势及智能化

水平的提升会影响到公司汽车电子类微型传动系统业务的发展。因此，

若出现公司下游行业升级换代延迟或发展速度减缓或市场需求减少等

情形，将可能导致公司营业收入产生波动。 

为此，公司结合当前所面临的内外部发展状况，基于稳健经营的

原则，以2020年营业收入为基础，充分考虑下游行业发展特征，以公

司总体稳步、持续发展为目标，借鉴同行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经验，

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设定了2021-2023年三年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安

排，考核期内设置了触发值和目标值两类考核体系。 

（二）其他上市公司考核指标 

经查询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分

类为“C制造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设定触发值和目标

值两类考核体系的案例较为普遍，具体案例如下： 

股票

简称 

激励 

计划 
公司层面考核指标 

凯迪

股份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2020 年比 2017-2019 年的营业收入平均值

营业收入增长率目标增长率 14.59%,触发增长率 9.89%;首次授予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2021 年比 2017-2019 年的营业收入平均值营业收入增长率

目标增长率 45.96%,触发增长率 35.63%;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2 年比 2017-2019 年的营业收入平均值营业收入增长率目标增长率

91.61%,触发增长率 60.33%;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

如下表所示：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1 年比 2017-2019 年的营

业收入平均值营业收入增长率目标增长率 45.96%,触发增长率 35.63%;



  

股票

简称 

激励 

计划 
公司层面考核指标 

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2 年比 2017-2019 年的营业收入平均值

营业收入增长率目标增长率 91.61%,触发增长率 60.33%. 

欣锐

科技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2020 年营业收入（A）目标值（Am）35000 万

元，触发值（An）30000 万元。第二个解除限售期：2021 年营业收入

（A）目标值（Am）60000 万元，触发值（An）50000 万元。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2022 年营业收入（A）目标值（Am）80000 万元，触发值

（An）65000 万元。 

天合

光能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目标值 2020 年净利润达到 11.90

亿元,触发值 2020 年净利润达到 9.52 亿元。第二个归属期,目标值 2021

年净利润达到 22.90 亿元,触发值 2021 年净利润达到 18.32 亿元。第三

个归属期,目标值 2022 年净利润达到 34.50 亿元,触发值 2021 年净利润

达到 27.60 亿元。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目标值 2021

年净利润达到 22.90 亿元,触发值 2021 年净利润达到 18.32 亿元。第二

个归属期,目标值 2022 年净利润达到 34.50 亿元,触发值 2021 年净利润

达到 27.60 亿元。 

综上所述，同时设置触发值和目标值两类考核体系，可提高考核

的灵活性，降低经营的不确定性导致无法实现激励效果的风险，该考

核体系已被其他上市公司广泛采用，因此公司同时设置触发值和目标

值两类考核体系具备合理性。 

二、2021年度和2022年度考核指标低于公司2019年度已实现营

业收入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能否达到激励效果，是否存在变相向激

励对象输送利益的情形 

（一）2021年度和2022年度考核指标低于公司2019年度已实现

营业收入值的原因 

1、2020年营业收入较2019年有所下降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8,283.62万元，较2018年大幅增长，

主要系用于智能手机摄像头升降模组的微型传动系统业务大幅增长；

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较2019年将有所下降，主要原因系： 

一是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及全球扩散等因素影响，上

半年公司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产能利用率相对较低；下半年由于



  

国外疫情爆发，部分原材料供应延迟，客户新增订单不及预期，且部

分国外业务和终端市场以国外为主的国内业务也受到一定影响，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2020年的经营业绩。 

二是受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和采用升降式摄像头方案的智能手机

新品有所减少等因素影响，2020年用于智能手机摄像头升降模组的微

型传动系统的销售收入较2019年有所下降，导致2020年经营业绩有所

下降。 

2、2021年度和2022年度考核指标高于公司2020年预计营业收入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12亿元（具体数据以2020年度经审

计年度报告为准）。虽然公司2021年度和2022年度考核指标低于公司

2019年度已实现营业收入，但高于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 

因此，公司2021年度和2022年度考核指标设置合理。公司设置上

述考核指标是希望通过实施该股权激励计划，将公司未来的发展与员

工紧密绑定，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公司能够较好应对

疫情和下游市场需求变化的不利影响，加强新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

实现生产经营的稳步向上。 

（二）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合理 

1、以2021年至2023年营业收入的目标值计算，三年复合增长率

需达到20.51%，该业绩考核目标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营业收入 

目标收入 12 15 18 21 

年度增长率 ―― 25% 20% 17% 

累积增长率 ―― 25% 50% 75% 

复合增长率  20.51% 



  

该指标的设置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公司所处行

业的发展、市场竞争状况、公司历史业绩、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和预期，

兼顾了公司未来经营规划的合理预测和本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 

2、除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外，公司激励计划设置有个人层面

的考核要求，将根据激励对象年度绩效考评结果，确定激励对象个人

是否达到行权/解除限售条件，从而能够保障公司激励计划的约束性

和实施效果。 

综上，上述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考核安排是在充分考虑当前经营环

境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的规定。本激励计划相关考核安排遵循兼顾挑战性和可行性的原则，

在激发管理团队积极性的同时保障预期激励效果，体现激励与约束对

等的原则，能够保证良好的激励效果，不存在通过设置较低的考核指

标向特定对象输送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2月08日 


